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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劳动合同法》适用范围的现状与问题
———以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立法规范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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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非标准劳动关系是区别于标准劳动关系的劳动关系类型 ,它突破了标准劳动关系的固定特征和

框架 ,是现代劳动关系发展的重要趋势。现有的《劳动合同法》未能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全面 、有效的规范。

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立法规范必须坚持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一般原则 , 坚持一般规范和特殊规范相结合的

规范模式 ,坚持开放性 、积极性 、低标准 、广覆盖的规范思路和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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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自 2008年 1月施行以来 ,在保护

劳动者合法权益 、规范企业经营活动以及调整市场经济秩序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但同时立

法规范上的固有缺陷也导致了在实践中《劳动合同法》不能对所有劳动者以及劳动者的所有合

法权益进行有效的保护 ,这突出表现在《劳动合同法》对非标准劳动关系没有进行完善的 、科学

的规范调整。现有的法律体系未能良好地完成其适用社会变化和发展的任务 ,理论上的争议

和分歧也加剧了这种法律和实践的背离 。

一 、问题与缺陷

　　《劳动合同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劳动法》主体适用范围过窄的不足 ,扩大了“用工

单位”的主体范围 ,也对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两种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了规范 ,但这种突

破有限 ,基本上仍局限于以企业正规用工形式为基础的标准劳动关系领域 ,对现实中大量存在

的非标准劳动关系认识不足 、重视不够 ,缺乏全面的 、有效的规范 ,导致许多非标准就业者的合

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 ,同时也不利于形成健康有序的市场经济秩序 。

　　《劳动合同法》在适用范围上主要存在以下缺陷:

(一)对劳务派遣的立法规范存在适用难题

　　劳务派遣作为传统的非标准用工方式 ,是劳动力合理流动的一种典型形式。《劳动合同

法》为了防止和消除劳务派遣的弊端 ,采取了一种超标准劳动关系的标准与思路 ,对劳务派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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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使用进行了严格限制 ,这种限制和要求在许多方面甚至比对标准劳动关系的规范更为严格 ,

主要表现在对劳务派遣的主体资格 、合同内容和义务分配等方面的强制性规定 。然而这种强

制性规定和严格规定并不能够有效杜绝对劳务派遣的滥用 ,在实践上也存在适用难题。

　　1.主体资格的限制作用有限

　　《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务派遣单位必须是注册资本不得少于 50万元的公司 ,且用人单位与

劳务派遣单位之间不得存在从属关系 ,即用人单位不得设立劳务派遣单位向本单位或者所属

单位派遣劳动者 。

　　将派遣单位的主体类型限定为公司 ,且对注册资本进行高要求 ,只是对劳务派遣设置了一

种形式上的“高门槛” ,劳务派遣以及派遣单位的特殊性也并不体现在它的经济实力或者资质

上 ,经济实力或者资质的高标准和高要求对于杜绝劳务派遣滥用收效甚微 。形式上的“高门

槛”更是无法阻挡那些掌握庞大经济资源的集体或个人对劳务派遣的滥用 。同时 ,对注册资本

的高要求 ,也将抑制劳务派遣的广泛运用 ,使得劳务派遣所具有的社会价值大打折扣 。①

　　2.强制性规定缺乏灵活适用性

　　《劳动合同法》为了在立法上保障劳务派遣中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对派遣单位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三方主体之间的劳动关系采用了一种比标准劳动关系更为严格的规范标准 ,主要表现

在推行常雇制 、对工资标准进行全面干预 、实行法定义务分配模式等 。

　　这些强制性规定突破了民法的意思自治基本原则 ,采用全面行政干预原则 ,规范的内容几

乎囊括了派遣单位 、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三方主体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方方面面 。然而这些强

制性规定只是从原则上考虑到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却没有考虑到这些抽象的原则性规定

在实践运用上的操作性难题 ,也未能平衡劳动者与用人单位 、派遣单位的权利义务分配。

　　常雇制要求劳动合同的期限须不少于两年 ,且劳务派遣单位在劳动者无实际工作期间也

须支付劳动报酬 ,这忽视了劳务派遣与全日制用工之间的差别 ,加重了劳动派遣机构的用工成

本 ,不利于劳务派遣的广泛适用和发展 。同工同酬的工资标准虽然规定了劳动者享有同等劳

动报酬待遇的权利 ,但同时又规定以“用工单位所在地相同或相近岗位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作

为参考标准 ,立法规范的模糊性与不严谨性也导致实践中司法操作困难。
②

(二)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重视不够

　　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已经是现代劳动关系发展的重要趋势和标志之一 ,它是适应现代经

济发展趋势和追求更为宽松自由的生活 ———工作形式的必然结果。非标准劳动关系在劳动关

系中所占比例也是逐步上升 , 大有取代传统的 “标准劳动关系” ,成为“主流的”劳动关系

之势 。③

　　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广泛适用既是经济发展的要求 ,也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非标准劳动关

系在适应企业的弹性化用工要求和劳动者的个人价值追求等方面具有远胜于标准劳动关系的

优势 。就我国而言 ,非标准劳动关系的适用在解决全国性的就业难题 、促进经济结构和产业结

构优化升级等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有效的规范调整也是非标准劳

动关系健康发展和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和基础。④

(三)没有严格区分调整非标准劳动关系与标准劳动关系

　　非标准劳动关系具有自身特殊的性质 ,在劳动关系从属性 、主体的对应性 、工作内容和场所

以及工作报酬等各个方面 ,与标准劳动关系都存在差异 ,应当从立法上明确这种区别 ,在坚持《劳

动法》的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应对这两种劳动关系类型分别进行规范调整 ,而不能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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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立法规范的思路欠妥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进行规范的基本思路之一是严格控制这两种用

工形式的适用 ,在整体上对非标准劳动关系也是采取可有可无的不重视态度 ,这与现实中非标

准劳动关系和非标准就业形式蓬勃发展的事实是相背离的 。想要真正发挥非标准劳动关系和

非标准就业形式的积极作用 ,首先就应在立法规范的思路上进行改变和突破 ,变消极性限制为

积极性推动 ,从单一性 、个别性调整转变为整体性 、一般性调整。

二 、规范的原则与思路

　　在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立法规范时 ,除了要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质和重要意义

有充分的认识外 ,也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原则和思路 ,以建立科学有效的立法规范 。

(一)坚持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一般原则

　　非标准劳动关系虽然突破了传统标准劳动关系的限制和框架 ,在劳动时间 、工作场所 、收

入报酬 、保险福利 、劳动从属性等方面都表现出自身的灵活性和特殊性 ,但非标准劳动关系仍

然是劳动关系的一种类型 ,只是区别于标准劳动关系而已 ,仍然具有劳动关系的基本性质 ,对

其的规范调整也应遵循调整劳动关系的一般模式 ,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一般原则 。
⑤
例如劳动从

属性的弱化以及劳动力的雇佣与使用的分离 ,不会改变劳动者作为劳动力提供者与用人单位

或派遣单位的相对弱势地位;劳动时间 、工作场所和工作内容的不固定性不会改变劳动者提供

劳动力这一基本事实 。

　　规范非标准劳动关系应当在劳动基准法的框架和原则下进行 ,并不需要再单独为非标准

劳动关系创设一种全新的调整框架和原则。⑥坚持适用劳动基准法的一般原则 ,就是要保障劳

动者在非标准劳动关系类型中的基本权益 ,这主要表现在对人道主义精神的遵循和特殊方面

的保护两个方面 。对人道主义精神的遵循就是按照平等 、正义的基本要求对劳动者的基本权

益进行保护 ,对用人单位应承担的基本义务进行强制性的规定 ,包括限定最低工作报酬 、最高

工作时间 、同工同酬 、非歧视性用工 、劳动安全卫生条件 、结社自由和集体谈判权等方面。特殊

方面的保护主要是针对特殊的劳动者人群的保护 ,主要是对妇女和儿童的基本权益的保护。

(二)坚持一般规范与特殊规范两种方式相结合

　　非标准劳动关系是区别于标准劳动关系而存在的一种劳动关系 ,非标准劳动关系以标准

劳动关系的存在为其前提和参照物 ,确定一种劳动关系是否是非标准劳动关系 ,首要的标准就

是看该劳动关系是否与标准劳动关系相区别或背离。与标准劳动关系相互对立 、相互依存 、相

互转化的对立统一关系 ,是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如果采用简单的技术层面的区分方

法 ,就可以说标准劳动关系之外的劳动关系都可以归为非标准劳动关系。⑦

　　虽然非标准劳动关系没有确定无疑的概念和内涵 ,也并没有固定统一的表现形式 ,各种类

型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之间在具体的性质和表现形式上也存在很大差异 ,但所有非标准劳动关

系仍然是拥有基本的共同特征的 ,这也是为什么它们可以被归为“非标准劳动关系”的依据 。

因此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规范调整时 ,必须认识到所有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共性 ,并从整

体上进行统一的一般性规范。

　　另一方面 ,各种非标准劳动关系都突破了标准劳动关系的框架 ,但是每种非标准劳动关系

突破的程度与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它们与标准劳动关系的距离也是不一样的 ,所具有的非标准

化特征和非标准化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各种非标准劳动关系之间同样也存在巨大的差异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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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劳务派遣与标准劳动关系之间的相似性 ,就远远大于自由职业者(独立就业者)与标准劳动

关系之间的相似性。各种非标准劳动关系对标准劳动关系框架的突破也呈现出不同的方式和

角度:有的非标准劳动关系是突破了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的固定化 ,有的是突破了工作报酬和

保险福利的固定化 ,有的是突破了劳动合同的长期化和固定化 ,有的是突破了标准劳动关系的

从属性 ,有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同时突破了几项 ,有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只是突破一两项 。这种内

部的巨大差异也给规范非标准劳动关系带来了很大不便 ,尤其是在学界对于非标准劳动关系

的基本分类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的时候 ,如何既能对所有非标准劳动关系在整体上进行一般

规范 ,同时又能使这种内部的差异性也在立法规范上得到体现 ,兼顾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

的特殊性 ,是横在所有人面前的难题。

(三)调整立法规范的思路

　　《劳动合同法》没有充分认识到非标准劳动关系蕴含的巨大社会作用和经济作用 ,在规范

思路上自然就保持一种保守和抑制的思路。然而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迅速发展又要求在立法规

范上作出改变和突破 ,抓住这一契机的首要条件就是要改变以往的思路和态度 ,真正认识到非

标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1.坚持积极性的 、开放性的基本思路和态度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秉持的是一种保守性的 、消极性的规范思路和

态度 ,规范的目的是想要控制对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的滥用 ,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但实际的规范效果却与期望相差甚远。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 ,现有的《劳动合同法》

并未能真正禁止对劳务派遣的滥用 ,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仍然不断地受到侵犯 ,而未能将现实中

大量存在的非标准劳动关系纳入规范范围也是《劳动合同法》的一大缺陷。

　　非标准劳动关系在现实中被滥用 ,部分是由于非标准劳动关系本身的灵活性和复杂性 ,部

分则是由于立法对其放任不管 ,未能进行科学有效的立法规范的缘故 ,既未能消除其消极作

用 ,也未能发挥其积极作用 ,这就是立法规范的现状。消极的“一刀切”式的解决方法已不能解

决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所带来的种种复杂问题。研究和探索非标准劳动关系概念和内涵的重

要意义不仅仅在于将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纳入劳动法的规范调整范围 ,这同时也是对正发生

在现代社会生活 ———工作方式领域的重大转变的体现和深化 ,只有顺潮流而动 ,化被动为主

动 ,改保守为开放 ,通过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科学有效的规范 ,着重挖掘其中的有利因素 ,在

实践中一步步地纠正其错误 ,才能真正发挥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积极作用 ,才能真正保证非标准

劳动关系秩序健康有序发展。

　　2.坚持低标准 、广覆盖的规范思路

　　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规范调整没有一劳永逸的一般性规范方法 ,非标准劳动关系所包

含的种类和范围实在太过广泛 ,以至于想要从中找出一个普遍性的法律标准以适用于所有的

非标准劳动关系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而采取简单的一一列举的方式也难免有所遗漏 ,同时

也太过繁琐 、复杂。想要根本性地解决这一难题 ,需要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理论研究能够达到

完善和统一的程度 ,就现在而言 ,这一目标还遥遥无期 。但理论的滞后并不阻碍实践的先行 ,

立法规范完全可以绕开理论丛林中的争端 ,从技术层面把握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特点并对其进

行规范 ,这就是要采取低标准 、广覆盖的规范思路和原则。

　　低标准 、广覆盖的规范思路是对“体面劳动”原则的具体体现。⑧低标准 、广覆盖是针对非

标准劳动关系的准入门槛而言的 ,是辨别哪些劳动关系是非标准劳动关系 、哪些不是非标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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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的标准。设置较低的标准和门槛 ,可以有效地将大量存在的各种非标准劳动关系都纳

入立法规范范围 ,尽可能地使所有非标准劳动关系都有法可依 、有法可循。这里的“低标准”并

非是指区分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理论标准 ,而是为了解决立法规范的操作性问题而确立的一种

技术层面的解决方法 。

　　一种可行的低标准 、广覆盖的规范方法是从非标准劳动关系与标准劳动关系之间的对立

出发 ,来设置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标准和门槛。也就是说 ,在确定什么是标准劳动关系之后 ,再

根据实际劳动关系的特征是否与标准劳动关系相符合 ,来确定其是不是非标准劳动关系 。这

就将问题简化为确定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或基本内容上。关于标准劳动关系的概念和内

涵虽然也存有一定的争议 ,但其基本特征或基本内容却是可以先确定的。一般来说 ,标准劳动

关系表现为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一种劳动关系 、8小时全日制劳动 、遵守一个雇主的指挥

为标准的劳动关系 ,法律在调整时也建立了相应的最低工资(按月或按周计算)和基本社会保

险(一人一份)等一系列制度。⑨国内有学者认为“灵活就业(非标准就业)是指在劳动时间 、劳

动报酬 、工作场所 、保险福利 、劳动关系等几方面(至少是一方面)不同于建立在工业化和现代

工厂制度基础上的 、传统的主流就业方式的各种就业形式的总称” 10 ,暂且不论这是不是非标

准劳动关系的准确定义 ,至少这个定义提出了一种立法规范的解决思路:根据标准劳动关系的

这些基本内容或基本特征 ,我们可以以是否突破一项或几项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或基本

内容的框架作为确定非标准劳动关系的低标准和低门槛 ,从而实现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有

效规范的立法目的。

三 、规范的内容

(一)一般规范的内容

　　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一般规范的内容主要包括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共性的规范和

对非标准劳动关系中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基本内容的规范两个方面 。

　　1.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共性的规范

　　前文已经解释了从技术操作层面解决理论争议和立法规范的思路 ,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概

念是相对于标准劳动关系的概念而言的 ,可以通过确定标准劳动关系的内涵来间接确定非标

准劳动关系的低标准和低门槛 ,以规避理论上的困境。

　　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共性包括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类型 、基本特征以及规范非标准

劳动关系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等内容。
 11
规范非标准劳动关系需要遵循的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

包括劳动基准法的一些基本原则以及针对非标准劳动关系本身的特殊性所需要遵循的基本原

则 ,后一种基本原则是适应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灵活性和复杂性的产物 ,这主要表现在非标准劳

动关系中劳动者和用工单位要求某些超出法律强制性规定的自由选择权利 ,例如劳动者与用

工单位可以根据劳动关系本身的特殊性约定劳动报酬 、劳动场所和时间 、劳动安全生产责任义

务 、社会保险等权利义务突破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尤其是在对劳动过程中侵权行为的认定以及

赔偿责任的承担方式和归责原则等特殊方面 ,立法规范需要寻求一些特殊的基本原则和方法 ,

以确实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

　　2.对非标准劳动关系中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基本内容的规范

　　非标准劳动关系中主体之间权利义务的基本内容是指与劳动者的基本权益相关的基本方

面 ,并不涉及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表现形式 。对这些基本权益的规范主要是根据非标准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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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关系的特殊性(也是基本共性)而对劳动关系的基本内容作出适当调整 ,包括对工作时间 、工

作场所 、工作方式 、工作报酬和保险福利 、基本政治自由以及集体谈判等基本内容方面放宽限

制 ,设置更为灵活的标准 ,给予劳动者和用工单位更多更大的自由。这种适当调整须以标准劳

动关系和核心劳工标准为基础和参照物 ,以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和促进非标准就业健康发

展为目的 。

(二)特殊规范的内容

　　《劳动合同法》对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的规范就属于一种特殊规范的方式。对非标准

劳动关系的特殊规范就是先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分类 ,至少要确定分类的标准 ,然后针对分

类后的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基本内容进行具体规范 。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特殊规范的前提和

基础是确定非标准劳动关系的范围和基本类型 ,这就要求先要建立一种确定的标准来对非标

准劳动关系进行分类 ,确定各种非标准劳动关系的概念和范围。

　　1.以外在表现形式为分类标准的列举式经验分类方法

　　《劳动合同法》即是采取一一列举的方式 ,针对一些具体的非标准劳动关系类型进行专门

规范 。这种方式虽然规避了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分类问题 ,却只能对少数几种非标准劳动关系

进行规范 ,会遗漏大量的非标准劳动关系类型 。

　　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以及其非标准化程度并不是对其进行专门规范的判断

标准和依据 ,非标准化程度高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并不必然要求对其进行专门规范 ,也并不是每

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都有必要特意挑出来进行专门规范 。

　　列举式的专门规范是以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为标准进行分类的 ,每一种表现

形式对应一个类型 、一个名称 。现在所发现和确定的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都是在经验总

结的基础上 ,对其分别进行直接命名 ,只是基于共同的非标准化特征而将它们归纳到非标准劳

动关系这一更高一级的种属之下。可以说 ,列举式的分类方法是完全建立在对经验进行归纳

总结的基础之上 ,而且是一种被动式的事后归纳分类方法 ,不具有任何逻辑上的演绎推理价

值。同时 ,从立法规范的技术操作层面来说 ,列举式也不是一种可取的分类方法 。列举式的缺

陷在于无法在立法规范时囊括所有的非标准劳动关系 。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总是

在不断地变化 、演进 ,新的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层出不穷 ,每一种新的具体表现形式都意味着

一种新的类型 ,而法律如果采取列举方法进行专门规范 ,对于这些新类型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就

束手无策 、无能为力了。

　　2.以组织从属性的弱化程度为分类标准的抽象分类方法

　　分类标准难产的根源仍然在于非标准劳动关系概念和内涵的不确定性 。非标准劳动关系

都有一种作为参照原型的标准劳动关系 ,每种非标准化劳动关系的特征和表现形式往往是与

标准劳动关系的某种标准化特征和表现形式相对应的 。然而除了非标准化劳动关系的特征这

个一般共性之外 ,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根据列举式经验分类方法得来的)内部之间仍然

可能具有其他共性 ,这也是列举式经验分类方法所忽视的东西。在微观细节方面 ,也就是外在

表现形式上 ,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之间几乎是完全隔离的 ,每一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都

是独立存在的 ,这种情况下列举式经验分类方法自然大行其道。但是在宏观特征方面 ,各种具

体非标准劳动关系 ,至少某几类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之间具有某种共性 ,而根据是否分享这一

共性就又可以对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再次进行分类 ,这种分类是理论化的 、抽象化的 ,是

更高层次上的逻辑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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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举式经验分类方法并没有去寻找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之间是否还存在另一层面的

共性 。列举式经验分类方法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假设基础之上:在“非标准劳动关系”这一上级

概念和种属之下就是各种经验的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 。然而还可以存在这样一种中间层次的

非标准劳动关系分类:具有某种共性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与不具有某种共性的非标准劳动关系 。

这就是理论上的抽象分类方法 ,而这一共性就是分类标准的依据 。

　　这一共性是理论问题 ,但也是一个实践问题 ,笔者认为完全可以从立法规范的技术操作层

面去解决这一难题 ,也就是说哪种抽象分类有利于立法设计 ,在立法规范时就可以采取哪种分

类。抽象的共性是隐藏在外在表现形式背后的东西 ,对这一共性的寻找会回到对各种具体非

标准劳动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观察和总结上 ,因为在进行特殊规范时 ,立法规范的对象就是

这些外在表现形式 ,而不是抽象的共性 。非标准劳动关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主要包括劳动关系

从属性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 、工作内容 、工作报酬和社会保险福利等方面的非标准化 。抽象分

类需要结合外在表现形式的非标准化特征 ,非标准化的外在表现形式也可以成为抽象分类标

准的依据 。

　　分析这些外在表现形式 ,我们可以发现 ,只有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弱化是所有非标准劳动关

系都具有的一个共性 。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的非标准化特征和方向是不同的 ,在工作时

间 、方式 、内容 、场所 、报酬和社会保险福利等任一方面作出突破就是非标准化 ,然而所有外在

表现形式的非标准化同时包含和体现劳动关系从属性的非标准化 ,也就是劳动关系从属性的

弱化 。劳动关系从属性包括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和组织从属性三个方面 ,其中组织从属性

是最主要的特征 。标准劳动关系的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主要通过组织从属性来体现 ,而非

标准劳动关系是人格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与组织从属性相分离而产生的 。 12组织从属性代表着

劳动者对雇主构建的生产组织的依赖 ,在非标准劳动关系中 ,劳动关系从属性的弱化就是通过

组织从属性的弱化体现的 。组织从属性的弱化就是我们所寻找的抽象分类标准的根据。

　　各种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的组织从属性弱化程度是不同的 ,弱化程度的不同又会导致外

在表现形式的差异 ,根据这种不同和差异就可以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抽象分类 ,具体可以分

为两类:弱组织从属性的非标准劳动关系和自由组织从属性(没有对某个自身之外的生产组织

产生依赖)的非标准劳动关系 。弱组织从属性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以劳务派遣和非全日制用工

为典型 ,这些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虽然在雇主主体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等方面呈现出非标准

化的特征 ,但劳动者仍然与一个或几个生产组织形成依赖或依附的相对稳定关系 。 13自由组织

从属性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以自营就业和独立就业为典型 ,这些具体非标准劳动关系中的劳动

者是完全独立的 ,不再与某个生产组织形成稳定联系。从外在表现形式来看 ,在弱组织从属性

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中 ,用工单位仍然具有一定的管理权利和承担一定的管理义务 ,例如对工作

时间 、内容和场所的安排 、提供劳动安全生产条件 、提供社会保险福利等权利义务 ,劳动者与用

工单位的地位仍然是不平等的 。而在自由组织从属性的非标准劳动关系中 ,劳动者对于劳动

内容和劳动条件基本上是自行安排和自行负责的 ,劳动者的自由度非常大 ,与用工单位的地位

也相对更平等。 14

　　根据组织从属性的弱化程度对非标准劳动关系进行分类 ,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上的抽象分

类 ,不如说是从立法规范的技术操作层面所采取的一种“妥协”策略 。但是现实情况的紧迫性

不仅要求理论研究的快速跟进 ,也要求我们在理论争议的丛林中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现实操

作路线 ,这就是要突破理论研究混乱的桎梏 ,尝试通过立法规范的技术层面来解决理论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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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题 ,在实践中尝试 ,在理论中总结 。而根据这种抽象分类 ,其各自所属的具体非标准劳动关

系在外在表现形式上大致是有例可循的 ,可以进行分类处理 ,针对工作内容和条件 、社会保险

福利制度 、工会制度等方面都可以进行专门化的设计和规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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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Application of Labour Contract Law and Existing

Questions:From the Angle of Legislation Regulation
of 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MA Yue-ru , XIA Bing
(School of Law ,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 Hunan Changsha 410083 , China)

　　Abstract: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 ionship , which is distinguished from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 breaks through the f ixed features and framew ork of standard em-

ployment relationship and has been an important t rend of modern labour relationship devel-

opment.The cur rent Labour Contract Law has neg lected the legislation regulat ion of non-

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 ionship.To e stablish an effect ive legislat ion regulation system to-

ward 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 , we should adhere to common principles of la-

bour standdards law , the regulat ion pat tern w ith a combination of general regulation and

special regulation , and the regulation principal advocating openness , act ivism , low standard

and w ide coverage.

　　Key words:Labour Contract Law ;non-standard employment relationship;legi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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